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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丹阳路径 

张旭红 潘玉华 

江苏省丹阳市农业农村局 

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，传统的村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、收益分配制度和资产管理运营

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。为了改变村集体资产当前存在的“人人有份、人人无份”问题，江苏省丹阳市按照“试点

先行、逐步推进、全面铺开”的工作节奏，稳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，将农村集体资产折成股权，让农民成为股民，

充分享受村级经营性净收入的分配红利。 

意义 

有利于规范“三资”管理。这是开展股份制改革最直接的现实意义。当前，丹阳市农民年底分配收入主要来源于组级资源

发包的收益分配，村级分配相对较少，农民更多关注组级财务管理，对村级财务关注不多。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后，农民

群众可以“额外”享受到村级经营性净收入的分配红利，进而更加关注村级“三资”运行管理情况，提高民主参政意识。 

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。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涉及农民切实利益，早改早主动，晚改后患多。一方面，农民承包地确权

登记颁证基本完成了农民承包地资格的确认，这为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村集体经营性收入

普遍不高，股改后的“分红”较少，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对宽松，推进改革矛盾较少。因此，即便是集体经济相对薄弱、

股改后没有分红的村，也应尽早完成改革任务。 

有利于保持农村和谐稳定。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将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，可以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

股权，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有可能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。同时，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，既可以明确债权债务，又实现了资产

管理的公开透明，还可以借助股份制改革收益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提高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。此外，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

联系日益密切，可以有效化解矛盾，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稳定。 

现状 

2004 年，丹阳市开发区车站社区率先探索股份制改革试点，并于 2007 年 12 月成立镇江市首家社区股份合作社。通过股份

制改革，车站社区实现了集体资产的规范管理和保值增值，2017 年集体总收入达 1742 万元（经营性收入 820 万元），是试点前

3倍多。 

2017 年，按照镇江市委、市政府“三治理一挂牌”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，丹阳承担 7 个村（社区）股份制改革试点任务。

为扎实开展好这项工作，丹阳市主动“走出去”，赴苏州吴中区、浙江德清县学习考察，结合丹阳实际，因地制宜、积极稳妥推

进。到 2017 年底，7 家试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了挂牌，共折股量化经营性净资产 2.29 亿元，发放股权证 4250 份，受益社

员 14155 人。试点过程中，重点明确了五大原则：一是“生不增、死不减”的静态管理方式，以股权界定基准日为节点，基准

日前死亡的和基准日后出生的人员不享受股东资格，并通过户内继承解决新出生人员的股权问题。二是股权设置以人口基本股

为主，可设享受股，不设集体股、贡献股（农龄股）。三是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，股权证核心是记载享受股权的数量，而不是

资产量化数额。四是对成员身份界定按照尊重历史、兼顾现实、程序规范、群众认可的方式进行，最终成员界定方案由各村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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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。五是收益分配的原则是对经营性净收益按同股同利进行分配，分配的比例不超过经营性净收益的 60%，组

级分配不与股份制改革挂钩，仍按原模式进行。 

2018 年，在试点的基础上，积极稳妥推开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，制定出台了《关于丹阳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》，明确 2018年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作，确保年底前全市 70%的村（社区）完成改革任务，有条件的

乡镇力争全面完成，2019年实现全覆盖。 

制约 

一是思想顾虑问题。业务部门层面，丹阳作为镇江的先行先试地区，在缺乏操作规范和有益经验的情况下，需要摸着石头

过河，免不了要多探索。村民层面，因为能够获取实际利益，大多数村民对改革持欢迎态度，但对改革的具体内容了解不深，

一旦宣传不到位，很容易产生认识误区。二是成员界定问题。从试点情况看，改革的难点集中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，

主要是农转非人员、外迁户、农村婚嫁妇女等群体身份界定争议较大。三是工作质量问题。调研发展，少数镇村还存在为改革

而改革，满足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，对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。 

对策 

发挥领导小组作用。成立市、镇、村三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，坚持一把手负总责，通过层层分解任务，

分片包干抓落实。制定出台运行和推进机制，如每周周报制度、每月交流汇报制度、矛盾问题会商制度等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每

周梳理汇总基层反映的问题矛盾，给予相对明确的政策答复。对于重大疑难问题，及时提请领导小组研究讨论。对于全市比较

典型的共性问题，及时形成政策解答汇编。 

加大业务培训力度。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责任大、任务重、专业性强，各镇村负责人员和具体操作人员必须做到责任在肩、

业务精通。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业务培训，下发统一的操作规则，指导各镇（村）牢牢把握改革流程。根据改革进展和存在问题，

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镇村，开展一些“短平快”的针对性培训。 

加大督查考核力度。从前期试点情况看，镇村主要领导重视程度、投入精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股份制改革的进展。改革过

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，需要及时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协商讨论，否则工作进度就会“一步慢、步步慢”。为此，要从督查考核入手，

制订详细督查计划，每周通报进度，严格兑现奖惩。在督查进度的同时，更重要的是督查质量，重点督查每一份签字是否真实

有效，每一个环节是否有据可查，每一份档案资料是否完整规范。 

规范合作社经营管理。建立股份制合作社不是目的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合作社的规范化运行，规范“三资”管理，壮

大村级集体经济，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。因此，股份制改革完成后，必须考虑合作社如何运营。一方面，要讲规范，结合农村

产权交易市场建设，确保集体资产资源交易“应尽必进”；另一方面，要谋发展，因地制宜探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。 


